2025年全县1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	序

号
	项目

类别
	项目名称
	主要内容
	立项依据
	实施

方式
	年度目标任务
	覆盖范围或受益群体
	资金投入估算（万元）
	预期效果
	责任单位
	备注

	1
	教育

助学
	剑阁县清江中学建设工程项目
	新建校舍总建筑面积44371.09平方米及相关附属工程、设施设备购置等
	剑发改发〔2022〕98号
	建筑

工程
	建设周期：2025-2027

2025年12月底开工建设
	全县义务教育初中适龄学生
	15000
	新增学位2000个，解决新县城初中学生就读需求，缓解了剑门关高级中学初中部招生压力
	县教育局
	资金来源：争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、寄宿制学校补助资金及行业资金

	2
	教育

助学
	剑阁县学前教育建设项目
	新建开封、公兴、普安、下寺4所幼儿园，36个教学班，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及相关附属工程、设施设备购置等
	剑发改发〔2022〕39号
	建筑

工程
	开封幼儿园2025年12月底建设完工，下寺幼儿园2025年5月开工建设，普安林荫和公兴小学附属幼儿园2025年年底前开工建设
	开封镇、公兴镇、普安镇、下寺镇辖区幼儿
	4500
	新增学位480个，改善办学条件，缓解学前就读压力，优化幼儿就读环境
	县教育局
	资金来源：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	3
	医疗卫生
	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
	完成县人民医院和县第一人民医院整合，推进下寺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
	四川省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《四川省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卫发〔2024〕9号）
	公开

招标
	2025年12月底完成
	全县39.55万居民
	500
	满足全县居民健康需求
	县卫生

健康局
	资金来源：东西部协作及自筹资金

	4
	就业创业
	实施创业带动就业
	优化创业环境，加大重点群体创业扶持力度，提升创业带动就业效果
	省、市级行业部门拟纳入年度考核重点事项（重点工程）
	各经办银行、各级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创业指导服务和资金支持
	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500万元，扶持创业人数150人
	全县城乡劳动者
	3500
	扶持成功创业150人以上，发放创业贷款3500万元以上
	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

	5
	养老育幼
	剑阁县养老照护服务中心设施建设能力提升

项目
	福泽苑养老服务：新建建筑面积1.35万㎡，设置床位300张，购置相关设施设备等

演圣区域性养老服务：改建房屋面积300㎡，购置相关设施设备等
	剑发改发

〔2021〕236号
	EPC建设方式

政府采购方式
	2025年12月底完成项目建设内容，实现竣工验收。
	全县范围内需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
	1200
	提升老年人服务水平，能入住300名老年人
	县民政局
	资金来源：社会资本和2025年福彩公益金

	6
	交通出行
	新（改）建农村公路项目
	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（组）通硬化路218公里，四级公路，路基宽度4.5米，路面宽度3.5米
	按省、市下达任务进行立项
	工程

建设
	2025年底完成
	惠及29个乡镇、100余个自然村
	9483
	有效改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快捷出行条件，带动经济增收
	县交通运输局
	我局向省厅申报218公里，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暂未下达2025年农村公路建设任务，实际下达数可能小于218公里

	7
	城乡宜居
	剑阁县城镇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
	对全县16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老旧设备更新改造，更新设备共计762（台、套、个），改造DN600污水老旧管网9.26公里

新建老城区DN800污水主管网29.2公里、支管网18.7公里，改造老旧管网15公里及配套设施

新建口袋一个，占地2000平方米，配套建设休闲广场，景观小区等
	剑发改发〔2024〕170号

剑发改发〔2024〕109号
	公开招标、企业代建
	2025年12月底完成
	城镇居民
	11400
	提升城镇污水设施处理能力、提升城市品质
	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资金来源：超长期国债

口袋公园：社会投资

	8
	城乡宜居
	剑阁县农村供水保障

项目
	实施8处农村供水保障项目：店子镇元丰村、秀钟乡双河村、王河镇蜀柏村、柳沟镇太平村、木马镇王家坪村、普安镇新中村、香沉镇乘元社区、杨村镇锦屏村
	2025年衔接资金
	乡镇业主招标施工单位实施
	2025年底完成
	惠及8个乡镇7000人
	500
	巩固提升7000人供水保障
	县水利局
	资金来源：中省衔接资金

	9
	城乡宜居
	小型农田水利项目
	整治维修山坪塘62座
	《四川省重点山坪塘整治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恢复和改善工程效益
	推广以工代赈
	2025年6月底完成
	29个乡镇3758户
	1366
	满足3758户居民农田用水
	县水利局
	资金来源：中省衔接资金

	10
	除险保安
	受灾群众生活救助
	全县当年范围内因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
	《应急管理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范》应急〔2023〕6号
	按照“户报-村评-乡（镇）审-县定”四个程序确定救助具体工作程序，通过一卡通发放
	2025年12月底完成
	当年范围内因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
	2000
	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一定保障
	县应急管理局
	资金来源：中省直达资金


